
监管项目收费申请书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我司于2020年与贵公司签订了共同签署的编WKHDWL2020-NeoCo-prSu-0001-00A】、【WKHDWL2020-NeoCo-prSu-0001-00B】的《项目委托监管合同》以及【WKHDWL2020-NeoCo-prSu-0001-01A】、【WKHDWL2020-NeoCo-prSu-0001-01B】的《项目委托监管合同之补充协议》。根据贵公司需求,我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对“五矿信托-信泽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三十期项目提供配置为2+1+N，即2人驻场（其中财务驻场人员1名、工程驻场人员1名）、1人巡场、N为非驻场人员（提供项目整体资料复核、市场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巡检等配合的监管工作，合同中约定年度监管服务费共计为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元），各监管服务费支付日，甲方应向丙方支付的本合同以及《委托监管合同二》项下的监管服务费=年度监管服务费×该监管服务费支付日前一个监管服务费核算期的实际天数/365。
从2020年12月31日（含）截至2021年3月20日（不含）为贵公司该项目服务期为79天。根据我公司与贵公司监管合同中监管服务协议约定阶段监管服务费计算如下：
1000,000.00元/365*79天=216,438.36 元。
贵公司3月20日合计应支付监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216,438.36元。
特此申请。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1-3-18
附件1：  
收取项目监管费的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账号： 110060739012015026873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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